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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江伟星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股份”或“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伟星股份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

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2025 年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公司联营企业将发生合计不超过 7,600.00 万元

的劳务服务、零星采购、房屋租赁等业务。2024 年度上述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6,682.50 万元。 

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

董事蔡礼永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职务、董事郑阳先生和沈利勇先生担任伟星集

团监事职务、董事章卡鹏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职务、董事张三云先生

担任伟星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裁职务、董事谢瑾琨先生担任伟星集团全资子公司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故前述董事为本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控股

股东所持邵家渡工业园的土地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对象同为控股股东

伟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应当遵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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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算的原则。因与伟星集团关联交易金额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本次交易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 2月 28

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劳务服务 

伟星
集团
及其
子公
司、
公司
联营
企业 

电镀加工 按市场价格 510.00 70.70  498.79  

接受市政工程施
工、绿化养护等 

按市场价格 4,500.00 129.87  3,701.68  

接受广告、咨询等
服务 

按市场价格 100.00 18.23  126.22  

污水处理 按市场价格 1,000.00 99.84  916.18  

商品购销 零星产品购销 按市场价格 850.00 70.11  172.10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等 按市场价格 640.00 202.20  1,267.53  

合计 7,600.00 590.95 6,682.5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劳务服务 伟星集
团及其
子公
司、公
司联营
企业 

电镀加工 498.79  

6,700.00 

76.89% 

-0.26% 

详见公司
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登载于
巨潮资讯
网的《日
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
告》
（2024-

009） 

接受市政工程施
工、绿化养护等 

3,701.68  11.47% 

接受广告、咨询等
服务 

126.22  6.99% 

污水处理 916.18  92.78% 

商品购销 零星产品购销 172.10  100.00%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等 1,267.53  22.33% 

合计 6,682.50 6,700.00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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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伟星集团成立于1995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章卡鹏先生，注册资本36,2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投资控股管理，住所为浙江省临海市尤溪。截至2024年12月31

日，总资产为644,800.18万元，净资产为425,418.34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340,345.23万元，净利润67,122.89万元。 

2、浙江伟星塑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材科技”）成立于2000年3月

，法定代表人为洪义华先生，注册资本1,200万元，住所为浙江省临海经济开发区

，主营业务为新型塑料管道配件的制造、加工。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

9,526.07万元，净资产为5,981.58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5,333.52万元，净利

润4,134.90万元。 

3、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建材”）成立于2019年6月

，法定代表人为李斌先生，注册资本32,000万元，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

洋街道前江南路6号，主营业务为新型塑料管道的制造、加工与销售。截至2024

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91,379.55万元，净资产为152,794.74万元；2024年实现营

业收入222,420.34万元，净利润41,376.90万元。 

4、浙江伟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商贸”）成立于2019年6月，法

定代表人为施国军先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塑料管道、防水涂料

等建材销售，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前江南路6号。截至2024年12

月31日，总资产为67,958.18万元，净资产为-7,507.88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493,925.43万元，净利润-3,788.82万元。 

5、浙江可瑞楼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可瑞”）成立于2021年10月

，法定代表人为王如超先生，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主营业务为舒适家等制冷、

空调设备销售，住所为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航天大道99号13幢803C室。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9,001.09万元，净资产为349.81万元；2024年实现营

业收入35,411.46万元，净利润-3,537.87万元。 

6、浙江伟星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建设”）成立于2001年5月

，法定代表人为牟再辉先生，注册资本为7,200万元，主营业务为市政工程施工、

园林绿化施工等，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巾山东路巾城大厦。截至2024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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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总资产为40,450.35万元，净资产为11,379.32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55,243.06万元，净利润1,838.89万元。 

7、浙江伟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文化”）成立于2002年6月

，法定代表人为冯济府先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广告、咨询服务

等，住所为杭州文三路252号伟星大厦23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

1,344.67万元，净资产为1,341.18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970.90万元，净利润

49.02万元。 

8、浙江融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汇环境”）成立于2017年9月

，法定代表人为戴荣明先生，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废水加工处理，

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东海第二大道与南洋三路交

汇东南角。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2,474.80万元，净资产为7,091.56万

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4,003.36万元，净利润-653.83万元。 

9、浙江伟星光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光学商贸”）成立于2021年

12月，法定代表人为施兆昌先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眼镜销售，

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邵家渡街道山下坦村铁路大道南侧。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总资产为4,828.55万元，净资产为1,689.17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11.32万元，净利润331.32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公司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新材”）、伟

星建设、伟星文化、浙江伟星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光学”）同为

控股股东伟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塑材科技、临海建材、伟星商贸、浙江可瑞系

伟星新材的子公司，伟星光学商贸系伟星光学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对关联法人的定义，公司和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公司及分、子公司与上述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构成关联交易。融汇环

境系公司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对关联方

的认定，公司和融汇环境发生的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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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 2024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

析，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优良，具备较强的支付能力，出现

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性极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1、电镀加工服务 

（1）定价原则和依据：遵循当期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交易总价：数量×单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月以转账方式结算。 

2、接受工程施工、绿化养护 

（1）定价原则和依据：参考项目所在地的定额及材料信息价。 

（2）交易总价：按实结算，并经第三方审核后确定。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根据工程进度，按合同约定结算。 

3、接受广告、咨询等服务 

（1）定价原则和依据：遵循当期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交易总价：实际工作量×每项业务的市场价格。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月或季度结算，单个子项目按项目周期结算。 

4、废水处理业务 

（1）定价原则和依据：遵循当期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交易总价：排放量×单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月以转账方式结算。 

5、商品购销业务 

（1）定价原则和依据：以市场价格计价。 

（2）交易总价：实际用量×单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实际交易即时结算。 

6、房屋租赁业务 

（1）定价原则和依据：遵循当地房屋租赁市场价格。 

（2）交易总价：面积×每平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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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年以转账支票或其他支付方式结算。 

（二）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自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2、协议有效期：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全资子公司临海市伟星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学科技”）专业

从事各类材质产品的电镀加工业务，装备优良、技术精湛，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

产品质量和服务；同时，与伟星新材子公司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对其产品加工业

务较为熟悉。因此该关联交易的发生，双方的利益均能得到保证。 

2、伟星建设是一家具有承接大中型工程施工能力的综合型建筑施工企业，

业务范围涉及市政、园林绿化、房屋建筑、土石方、体育场地设施等施工领域，

具有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园林绿化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

等资质。其对公司的经营要求和工业园的规划部署比较了解，有较强的园区建设

与市政设计及施工能力。 

3、伟星文化专业从事企业文化管理，具有丰富的广告策划、文化交流活动

策划及咨询服务经验，基于其对伟星的文化内涵和经营理念极为熟悉，品牌推广

及活动策划能力较强，咨询管理服务到位，公司与其有多年的良好合作基础，双

方的持续合作有利于公司的品牌形象宣传和提升。 

4、融汇环境是一家专业从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务的企业，拥有全套电

镀污水集中处理系统，能有效解决电镀企业废水处理问题，达标排放，减少环境

风险隐患。化学科技委托融汇环境处理废水加工业务有利于公司降低运营成本，

保障双方利益。 

5、公司各工业园在园区建设过程中，零星采购伟星新材部分子公司的管道、

舒适家等产品，以及因业务发展需要，零星采购伟星光学商贸的光学镜片等产品，

均为正常的市场采购行为，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形。 

6、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公司下属分、子公司与伟星集团、伟星商贸、

伟星建设等发生的房屋租赁等业务，有利于双方的内部管理与效率提升，上述关

联交易的发生，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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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以政府定价和参照市场价格为基准，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公司联营企业发生的关联交

易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产生对关联人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 年 3 月 17 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伟星股份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

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伟星股份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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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方  伟              刘侃巍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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